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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4/2021_2022__E5_BB_BA_

E8_AE_BE_E9_83_A8_E3_c80_324993.htm 建设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

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建市[2006]6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

要求建筑业企业以带资承包的方式建设新的工程项目；同时

也有一些建筑业企业以承诺带资承包作为竞争手段，承揽政

府投资项目。上述行为严重干扰了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

观调控，扰乱了建筑市场秩序，同时由于超概算资金落实难

度大，造成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为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

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意见的通知

》精神，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完善宏观调控，防止政府

投资项目超概算，维护建筑市场秩序，防止拖欠工程款和农

民工工资，特通知如下： 一、政府投资项目一律不得以建筑

业企业带资承包的方式进行建设，不得将建筑业企业带资承

包作为招投标条件；严禁将此类内容写入工程承包合同及补

充条款，同时要对政府投资项目实行告知性合同备案制度。 

政府投资项目是指使用各类政府投资资金，包括预算内资金

、各类专项建设基金、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国家

主权外债资金建设的项目。党政机关（包括党的机关、人大

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及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自筹



资金建设的项目，视同政府投资项目适用本通知，采用BOT

、BOOT、BOO方式建设的政府投资项目可不适用本通知。 

带资承包是指建设单位未全额支付工程预付款或未按工程进

度按月支付工程款（不含合同约定的质量保证金），由建筑

业企业垫款施工。 二、各级发展改革、财政、建设等有关部

门，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严禁

带资承包。 各级发展改革及有关审批部门要把好工程建设项

目审核关，不得批准建设资金来源不落实的政府投资项目；

各商业银行要据实出具项目开工前的项目资金存款证明；各

级财政部门要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资金进行监管；各级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在发放施工许可时要严格审验资金到位情况，

对建设资金不落实的，不予发放施工许可证。 三、对于使用

带资承包方式建设的政府投资项目，一经发现，有关部门要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该建设单位进行查处并依法进行行政处

罚；建设等部门应停止办理其报建手续，对该项目不予竣工

验收备案；发展改革等有关部门对该单位新建项目给予制约

；对于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抽逃资金的，财政部门要立即停止

该项目的资金拨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